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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1屆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12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賴次長建信(林處長聰仁代理) 

肆、出席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名冊(如附件 1)        紀錄：蔡佳怡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報告單位：資訊處） 

一、 本部資料開放推動情形暨後續推動規劃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本部及所屬機關(構)持續依據「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政府資

料開放行動方案」之工作項目及時程落實執行，並依行政院相

關規範精進各推動作業，強化推動作業成效，提升整體推動品

質。 

(三) 有關所提 114年下半年預計開放資料集共 14項(如附件 2)同意

開放，請提報機關於 114年 12月 20日前依程序登載至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並送資訊處進行審核發布作業。 

二、 「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歷次會議結論追蹤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本部諮詢小組之歷次會議結論追蹤事項皆解除列管。 

三、 「114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推動情形說明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 114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請各單位於 114年 12月

31日前確認資料集達金標章且無扣分項目；如有資料集活化應

用情形，請於 114年 12月 31日前至平臺提報。 

柒、討論事項：（報告單位：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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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部「能源管理」高應用價值主題-新增資料集討論 

決議： 

有關本部「能源管理」高應用價值主題新增 6 項資料集討論(資

料集明細及審查結果如附件 3)，審查結果如下： 

(一) 6項均同意納入： 

1. 有關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請新增「警用車輛油料月報表(局本

部之警用車輛用油總量、總價)」、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請

新增「臺中市轄內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清冊」及臺中市政府

消防局提請新增「臺中市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等 3 項資料

集，考量資料集內容符合「能源管理」主題-「能源資源」子

類別定義，爰同意該 3項資料新增納入。 

2. 有關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提請新增「臺北市電動機車充電站」

及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提請新增「彰化縣充電站(對外開放充電)

列表」等 2 項資料集，考量資料集內容符合「能源管理」主

題-「電力供需」子類別定義，爰同意該 2 項資料新增納入。 

3. 有關本部能源署提請新增「取得電業設置發電設備工作許可

證太陽光電案場土地」1項資料集，考量資料集內容符合「能

源管理」主題-「再生能源發展」子類別定義，爰同意該項資

料新增納入。 

(二) 請資訊處將資料集審查結果登錄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拾、附錄（與會委員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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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委員發言紀要 

一、 報告事項建議： 

(一) 潘委員城武： 

1. 有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加氣站清冊」的資料集

描述，建議應在描述中列出主要欄位資訊，以利使用者能快

速區分與其他相似資料集的差異。 

2. 建議透過本次盤點經驗，建立一個文本語料盤點參考指引，

避免資料重複(如「經濟部各單位暨所屬機關新聞稿」與各單

位的「新聞稿」)，以及法律條文、出國報告、研究報告等適

合的參考類別，方便後續遵循，以提高資料的豐富度。 

(二) 朱委員瑞陽： 

1. 目前提報的文本資料內容較偏離一般用語(如出國報告、法律

條文等），建議納入委外研究報告，或是已過保存期限的內部

研究資料等歷史文檔資料，以提供更豐富的訓練文本素材。 

2. 建議可藉由本次文本資料盤點機會，進行文本資料的通盤性

盤點，將以前保存的紙本掃描成 PDF後進行檔案保存，以作

為語料來源，同時解決歷史文檔的儲存問題。 

3. 研究報告的著作權通常歸屬為機關，且文本資料主要供為電

腦 AI使用，並非供人閱讀，因此是否涉及著作權侵犯值得再

思考；若對資料的著作權或其他涉及權利問題有爭議，建議

進行標註或提供使用條件。 

(三) 林委員淑惠： 

1. 由於現行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為 2021 到 2024 年，未

來有可能會延續或有新方向出現，建議密切關注；隨著數位

轉型的持續進行，政府和各種機構的數據開放政策也會隨著

需求的變化而進行調整。 

2. 未來會有更多延續性計劃或更新方案，來適應新技術與數據

應用需求。建議可以提前進行資料盤點與需求調研，有助於

為未來的政策預測，以進行更有效的資料開放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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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很多資料為跨單位合作開放的狀況。針對民眾提問「我

想要更多」的資料數據牽涉到不同的權責單位時，可向數位

發展部建議建立清晰的協作框架與數據共享規範，達成有效

的聯絡、減少重複詢問，提高數據流通效率。 

(四) 錢委員思敏： 

1. 有關「我想要更多」的回復中「太陽光電歷年各躉售費率級距

同意備案核發案件數量統計」無法開放一例，因回復提及該

資料可於相關網站下載，建議評估以開放資料的形式釋出可

於相關網站下載的內容。 

2. 針對「資料集的活化應用」其認定範圍、樣態判定以及審核通

過的標準為何，建議可以參考其他已提報的經驗案例，了解

其樣態與實際狀況，作為未來推動本部相關政策的參考依據。 

3. 建議可以先行試算本部已提報的文本資料的 Token 數量，這

樣有助於了解目前資料的規模和數量，為後續處理和應用做

好準備。 

(五) 李委員瑞元： 

1. 針對數位發展部舉辦之文本語料獎，本部僅是提報案件；建

議確認獎項截止後（12月 1日）之後續規劃及配合事項，以

便提前做好準備。 

2. 有關本部現行提報的文本資料，僅選定近期的資料（如 2024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建議將過去其他年度的資料也納入，以

擴大機器學習的資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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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事項建議： 

(一) 朱委員瑞陽： 

1. 由於目前開放資料集主要集中在電動機車領域，建議擴展至

電動汽車充電站、公園或其他場域的電能供應資訊。或增加

與儲能廠相關的資料，以提供更多元化的電力資訊，提升開

放資料的應用價值和產值，有助於未來電力供需和能源規劃

的分析。 

2. 如電動車相關資料由交通部納管，建議就不應該納入本部能

源管理「電力供需」類別，以避免資料分類造成混淆。 

3. 針對地方政府提供的販賣場所清冊等資料，不應單純以建立

通訊錄或電話概念，建議鼓勵地方政府（配合格式化）提供更

豐富多樣性的資訊，例如儲存數量限制等，以提高加值利用

的價值。 

(二) 葉委員慶隆： 

針對高應用價值主題新增的六項資料集在欄位說明上存在名

稱不一致（如「電話」與「電話號碼」）以及範圍不確定（如

「縣市」與「鄉鎮市」）等問題，將影響資料整合的難度，建

議應與數位發展部溝通，共同建立標準詞彙規範，以確保資

料欄位更清晰，擴大資料整合，共同創造更大價值。 

(三) 包委員蒼龍： 

1. 針對高應用價值主題新增的六項資料集能否取得白金標章比

較擔憂，因資料內容若包含編號或非標準化內容（如使用「台」

而非使用「臺」或是使用區域代碼等），可能無法被列入可搜

尋項目，導致資料標準檢測不合格。建議應調整欄位資訊，以

符合資料標準定義。 

2. 建議不要在開放資料集內放入 URL連結，避免可能連結到惡

意網站，造成民眾電腦被入侵，對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響。 


